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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轻工职业技术学院技能竞赛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加强学院技能竞赛活动的管理，培养高素质的技术技能型人才，

提高学生实践能力和团队精神，提升办学质量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中各类技能竞赛，是指由学院和省级以上政府部门或企事业

单位、社会团体举办的针对某一专业领域的高职学生技能比赛活动，不包括群

众性的文化类、文娱类、体育类比赛。

第二章 竞赛分类

第三条 技能竞赛级别分为校级竞赛、省级竞赛、国家级竞赛三个等次。

（一）校级竞赛是指学院组织的全校性学生技能比赛。

（二）省级竞赛分为两类。

一类是指湖北省教育厅主办的面向全省职校的技能竞赛；湖北省教育厅与

省人社厅、省总工会、团省委等省级政府部门联合主办的技能竞赛；教育部主

办的全国性技能竞赛分赛区比赛；教育部、人社部主办，由行业、企业或社会

团体具体承办的技能竞赛；教育部批准，行业、企业或社会团体主办的面向全

国职校的技能竞赛（以下简称省级一类）。

二类是指湖北省教育厅、省人社厅、省总工会、团省委等部门主办或联合

主办，行业、企业、社会团体具体承办；或省人社厅、省总工会、团省委等部

门主办，面向全省职校的技能比赛（以下简称省级二类）。

（三）国家级竞赛是指教育部主办，面向全国职校的技能竞赛；教育部、

人社部、全国总工会、团中央等联合主办的技能竞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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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组织管理

第四条 二级学院（系）、部主要职责：

（一）应参加学院组织的校级以上各项技能竞赛活动。

（二）选拔或推荐参赛选手，制定本二级学院（系）、部参赛项目的备赛

方案。

（三）指导、督促、监督竞赛项目的备赛参赛工作。

（四）负责本部门技能竞赛的档案管理、数据统计及报送工作。

（五）接受学院委托，承办校级技能竞赛活动。

第五条 教务处主要职责：

（一）按照学院部署要求，组织安排参加国家级和省级一类技能竞赛项目。

（二）审核参加省级二类技能竞赛项目的备赛参赛方案。

（三）审批校级技能竞赛的项目设置。

（四）指导、督促、检查省级以上技能竞赛项目的备赛参赛工作。

（五）负责全校技能竞赛工作的档案管理、数据统计、信息发布等事宜。

第四章 竞赛经费与培训管理

第六条 学院设立技能竞赛专项经费，坚持勤俭节约，专款专用，归口教务

处管理。

第七条 参加国家级和省级一类的技能竞赛项目，若需要集中授课培训，由

参赛的二级学院（系）、部拟定培训方案，经教务处审核报学院审批后实施。

赛前集中培训时间应安排在课余时间进行，在正常教学时间或节假日不安排

培训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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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参加国家级和省级一类技能竞赛项目的指导教师，在赛前集训期

间，依具体情况给予课时补贴；比赛期间发生的相关费用，按学院财务规定标

准报销。

（一）参与备赛和比赛的指导教师人数，依据赛事主办部门发布的竞赛规

程确定；

（二）备赛集训时间根据比赛级别确定，由参赛所在部门报学院批准。

第九条 参加省级二类技能竞赛项目，所需经费采用包干制，经项目所在二

级学院（系）、部和教务处审核报学院审批后执行，每个技能竞赛项目预算上

限为 10000 元。

第十条 校级技能竞赛项目，实行委托管理制。

（一）受托部门制定技能竞赛方案和实施细则，报学院批准后执行。

（二）校级技能竞赛活动应安排在正常教学时间之外举办。

第十一条 参加国家级、省级技能竞赛的学生，学院参照其参赛具体表现，

对其相关课程考试成绩予以加分。

第五章 表彰奖励

第十二条 学院给予校级以上各类技能竞赛工作中取得优异成绩的参赛团

队，按获奖等次表彰与奖励。

（一）国家级竞赛一等奖，每个项目奖励 50000 元；二等奖 20000 元；三等

奖 5000 元。

（二）省级一类竞赛一等奖，每个项目奖励 5000 元；二等奖 3000 元；三等

奖 1000 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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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省级二类竞赛一等奖，每个项目奖励 2000 元；二等奖 1000 元；三等

奖 800 元。

（四）校级竞赛一等奖，每个项目奖励 1000 元；二等奖 800 元；三等奖 500

元。

（五）同一赛项，在校级、省级和国家级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的，所获奖金

不重复计算，以对应奖金额度高者为奖励标准。

（六）学院设立技能竞赛组织奖，奖励国家级和省级一类竞赛获奖项目所在

部门，其奖金数额可参照所对应的获奖项目奖励额度。

（七）对获奖项目指导教师的奖励，按学院科研管理办法执行。

第十三条 技能竞赛项目所获奖金，由所属二级学院（系）、部制定奖金分

配方案，经教务处审核报学院审批后进行分配。

第十四条 获奖项目的指导教师，在学院评优、晋级、晋职中，同等条件下

优先；获奖学生在奖学金助学金评定、评先评优、对口升学等方面优先。

第六章 附 则

第十五条 二级学院（系）、部根据本办法的规定，可制订本部门技能竞赛

管理实施细则，报教务处备案。

第十六条 参加省级以上英语、人文、体育等学生素质类比赛项目，参照本

办法执行。

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，自公布之日起执行。


